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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z.gov.cn/zwgk/fggw/sfbgtwj/content/post_5731026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 2020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的通知 

 

穗府办函〔2020〕21 号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广州市 2020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以

下要求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司法局反映。 

一、坚持党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 

立法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，贯彻落实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将党的领导贯

彻落实到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，确保立法工作体现党的主张，反映人民意志，适应广州

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以立法引领、规范、推动改革发展。制定政治方面法律、法规的配套规章

和重大经济社会方面的规章时，应按照有关规定，及时报告同级党委（党组）。 

二、落实立法工作责任 

要切实维护规章制定计划的严肃性，确保计划项目按时保质完成。各牵头起草部门要按

照新修订并将于今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《广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》的规定，及时向市司

法局报送年内审议项目的起草工作计划；要成立由本部门法制机构和相关业务处室参加的立法

工作小组，并指定专人负责起草工作。年内审议项目的牵头起草部门和市司法局应确保在 2020

年内提请市政府审议规章草案，牵头起草部门向市司法局报送送审稿后，应配合该局抓紧修改

完善文稿；适时审议项目的牵头起草部门应制定立法工作推进计划，明确每月的工作任务，符

合送审条件的，经与市司法局协商一致后，向该局报送送审稿；调研项目的牵头起草部门应对

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拟确定的主要制度开展进一步调研、论证工作。市司法局要切实加强对政府

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，跟踪立法工作计划落实情况，推动各部门开展相关立法工作，

对不符合要求的送审稿应退回起草部门重新研究。 

三、坚持依法立法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 

各部门在规章起草工作中，要认真学习和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《规章制定程序

条例》以及新修订实施的《广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》《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》，

遵循依法立法原则，有关权利义务规范设置内容应符合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的

规定。规章送审稿的内容涉及市场准入、产业发展、招商引资、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经营行

为规范、资质标准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动时，牵头起草部门应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

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4 号）进行公平竞争审查，送审时一并报送

公平竞争审查表。各部门在规章调研、论证工作中，要坚持问题导向，找准主要问题，积极创

新制度措施，突出广州特色，推动本市制度建设出新出彩。各部门要切实执行民主立法有关规

定，将规章草案稿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，并通过召开行政相对人座谈会、专家论证

http://www.gz.gov.cn/zwgk/fggw/sfbgtwj/content/post_573102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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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等方式征求各方意见。积极拓展社会各方面有序参与政府立法的途径和方式，主动征求党代

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、相关企业等对规章草案的意见，

增强政府立法的民主性。有关立法草案内容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或者社会关注度高的，牵头起草

部门要在市司法局的指导下组织召开立法听证会。 

四、充分沟通协调 

在起草过程中，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，牵头起草部门应主动与相关部门充分协调和沟通，

相关部门应予以配合；经过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，牵头起草部门应在上报规章送审稿

时说明情况和理由。审核过程中，市司法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，把握好、协调好部门间的分歧

意见；经充分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要列明各方理由和依据，提出倾向性意见，请示市

政府审定。 

 

 

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0 年 3 月 6 日 

 

 

广州市 2020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 

 

一、年内审议项目（9 项） 

序号 项目名称 牵头起草单位 备注 

1 
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市级

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 
市政府办公厅 制定 

2 广州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 市交通运输局 制定 

3 广州市井盖设施管理办法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制定 

4 广州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 市市场监管局 修订 

5 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 市卫生健康委 修订 

6 广州市献血管理规定 市卫生健康委 修订 

7 广州市职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办法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废止 

8 广州市市区出租小客车管理办法 市交通运输局 废止 

9 广州市保密工作规定 市司法局会市保密局 废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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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适时审议项目（11 项） 

序号 项目名称 牵头起草部门 备注 

1 广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促进办法 市司法局 制定 

2 广州市公共场所外文标识使用管理规定 市政府外办 制定 

3 广州市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修订 

4 广州市爱国卫生工作规定 市卫生健康委 修订 

5 广州市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市交通运输局 修订 

6 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修订 

7 广州市测绘管理办法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修订 

8 广州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修订 

9 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市司法局 修订 

10 广州市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管理 

暂行规定 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修订 

11 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废止 

   

三、调研项目（9 项） 

序号 项目名称 牵头起草部门 备注 

1 广州市教育督导规定 市教育局 制定 

2 广州市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管理规定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制定 

3 广州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规定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制定 

4 广州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办法 市商务局 制定 

5 广州市闲置土地管理办法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修订 

6 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 市民政局 修订 

7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修订 

8 广州市气瓶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市市场监管局 修订 

9 广州市城乡照明管理办法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修订 

 
 
 


